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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朝阳区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并结合日常统计调查，反映出我区特色经济的发展特征，现将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总部经济基本情况

1、单位数量情况

总部企业分为一级总部和下属二级单位两个层级。一级总部为国内企业在京设立的全国性总部，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的地区总部。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全区一级总部企业184个，占全区第二、三产业法人单位数的0.3%，其控制的下属二级单位达781家。全区总部经济法人单位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内资法人单位占总体51.1%；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法人单位占48.9%。
表1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的总部经济法人单位数量情况
	
	单位数

	
	数量(个)
	构成(%)

	合  计

内资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184
94
15
75
	100.0
51.1

8.1
40.8


在总部经济中，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分别占总部经济法人单位数量的29.9%、19.6%和16.3 %，三个行业合计占65.8%。
表2           按行业划分的总部经济法人单位数量情况
	　
	单位个数

（个）
	构成（%）

	合计
	184
	100.0 

	  第二产业小计
	22
	12.0 

	    制造业
	10
	5.4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
	0.5 

	    建筑业
	11
	6.0 

	  第三产业小计
	162
	88.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8
	4.3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0
	5.4 

	    批发和零售业
	36
	19.6 

	    住宿和餐饮业
	1
	0.5 

	    金融业
	30
	16.3 

	    房地产业
	8
	4.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5
	29.9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12
	6.5 

	    教育
	1
	0.5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
	0.5 


2、主要经营情况
经济普查显示，全区总部经济法人单位的资产总计25683.3亿元，占全区第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的58.0%；实收资本6277.6亿元，主营业务收入4547.7亿元，利润总额930.7亿元，分别占56.9%、36.7%和75.7%。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法人单位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429.8亿元，占总部经济主营业务收入的53.4%。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法人单位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117.9亿元，占总部经济的46.6%；内资法人单位实现利润总额738.6亿元，占总部经济的79.4%。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法人单位实现利润192.1亿元，占总部经济的20.6%。
表3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的总部经济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实收资本元)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合  计

内资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25683.3

22635.0

584.4

2463.9
	6277.6

5492.9

122.0

662.7
	4547.7

2429.8

124.4

1993.5
	930.7

738.6

18.5

173.6


从行业分类看，在总部经济中，主营业务收入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和金融业，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142.8亿元、733.7亿元和636.0亿元，分别占总部经济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的47.1%、16.1%和14.0%，三个行业合计占77.2%。上述三个行业的利润总额分别占总部经济法人单位的19.6%、45.5%和27.2%，合计占92.3%。
表4              按行业划分的总部经济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实收资本
	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利润总额

	合计
	25683.3 
	6277.6 
	4547.7 
	930.7 

	  第二产业小计
	1060.6 
	314.3 
	480.4 
	11.0 

	    采矿业
	198.1 
	118.7 
	51.4 
	-1.0 

	    制造业
	302.0 
	100.2 
	141.5 
	5.1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49.6 
	48.2 
	32.6 
	1.1 

	    建筑业
	310.8 
	47.2 
	254.9 
	5.8 

	  第三产业小计
	24622.7 
	5963.3 
	4067.3 
	919.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56.4 
	83.4 
	83.8 
	2.7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77.2 
	14.6 
	88.7 
	12.6 

	    批发和零售业
	2795.8 
	785.7 
	2142.8 
	182.5 

	    住宿和餐饮业
	13.3 
	5.9 
	12.2 
	2.1 

	    金融业
	6447.2 
	740.0 
	636.0 
	253.3 

	    房地产业
	1094.3 
	185.7 
	161.8 
	25.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527.3 
	4091.0 
	733.7 
	423.7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369.0 
	48.7 
	199.2 
	17.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7 
	3.1 
	0.9 
	…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9.3 
	0.8 
	1.3 
	… 

	    教育
	15.3 
	1.2 
	2.5 
	-0.4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6.0 
	0.5 
	1.2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9 
	2.7 
	3.2 
	0.1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1.0 
	
	
	


二、非公经济基本情况

1、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经济普查显示，全区非公经济的法人单位50088个，占全区法人单位的86.7%；期末从业人员84.5万人，占全区期末从业人员的54.6%。

从登记注册类型上看，内资法人单位的数量和从业人员较多，占全部非公经济的法人单位的比重分别为93.5%和67.8%。在内资法人单位中，私营经济又是其中的主体，单位数量和从业人员分别占内资总体的83.5%和68.9%。
表5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的非公经济法人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单位数
	期末从业人员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人)
	构成（%）

	合   计
	50088
	100.0
	845181
	100.0

	内资
	46834
	93.5
	572922
	67.8

	    #私营经济
	39105
	83.5
	394602
	68.9

	港澳台商投资
	959
	1.9
	75027
	8.9

	外商投资
	2295
	4.6
	197232
	23.3


从行业分类看，在非公经济中，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单位数量和从业人员较多，占全部非公经济法人单位的67.2%和49.1%。
表6              按行业划分的非公经济法人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情况

	　
	单位数
	期末从业人员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人)
	构成（%）

	合  计
	50088
	100.0 
	845181
	100.0 

	第二产业小计
	3611
	7.2 
	120989
	14.3 

	制造业
	2303
	4.6 
	69709
	8.2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1
	… 
	315
	… 

	建筑业
	1297
	2.6 
	50965
	6.0 

	第三产业小计
	46477
	92.8 
	724192
	85.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353
	2.7 
	29599
	3.5 

	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
	1912
	3.8 
	51967
	6.1 

	批发和零售业
	17347
	34.6 
	206651
	24.5 

	住宿和餐饮业
	2175
	4.3 
	76586
	9.1 

	金融业
	196
	0.4 
	13440
	1.6 

	房地产业
	2011
	4.0 
	71851
	8.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2115
	24.2 
	163968
	19.4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4202
	8.4 
	43905
	5.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55
	0.3 
	3981
	0.5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2518
	5.0 
	28076
	3.3 

	教育
	583
	1.2 
	11441
	1.4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318
	0.6 
	5237
	0.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585
	3.2 
	17420
	2.1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7
	… 
	70
	… 


2、主要经营情况

经济普查显示，全区非公经济法人单位的资产总计12858.2亿元，实收资本3206.2亿元，主营业务收入7085.9亿元，利润总额319.2亿元，分别占全区法人单位总量的30.0%、29.1%、57.2%和26.0%。

从登记注册类型上看，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法人单位占非公经济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的56.0%，主营业务收入的58.0%，利润总额的94.6%。

表7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的非公经济的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实收资本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合   计
	12858.2
	3206.2
	7085.9
	319.2

	内资
	5657.8
	1448.2
	2977.2
	17.2

	港澳台商投资
	1835.0
	430.8
	590.4
	29.9

	外商投资
	5365.4
	1327.2
	3518.3
	272.1


从行业分类看，在非公经济中，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673.9亿元，占非公经济法人单位的80.1%，实现利润总额292.3亿元，占91.6%。

表8               按行业划分的非公经济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实收资本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合   计
	12858.2 
	3206.2 
	7085.9 
	319.2 

	第二产业小计
	558.8 
	175.6 
	552.8 
	16.8 

	制造业
	333.5 
	101.8 
	329.3 
	13.1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1 
	0.4 
	1.3 
	… 

	建筑业
	224.2 
	73.5 
	222.2 
	3.7 

	第三产业小计
	12299.4 
	3030.6 
	6533.1 
	302.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69.4 
	83.1 
	139.0 
	3.9 

	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
	262.2 
	88.4 
	269.9 
	4.3 

	批发和零售业
	2682.9 
	711.0 
	4091.6 
	170.2 

	住宿和餐饮业
	146.3 
	45.6 
	116.2 
	2.1 

	金融业
	1745.1 
	299.8 
	99.3 
	4.9 

	房地产业
	4127.1 
	675.2 
	532.2 
	63.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641.8 
	912.3 
	1050.1 
	58.3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234.2 
	96.5 
	140.9 
	-0.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0.1 
	7.2 
	13.3 
	0.6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26.5 
	13.8 
	23.5 
	-0.4 

	教育
	19.5 
	4.4 
	10.2 
	-0.5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3.5 
	54.2 
	11.3 
	0.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10.5 
	39.1 
	35.7 
	-4.8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0.3 
	… 
	… 
	… 


三、功能区基本情况

（一）CBD功能区基本情况

1、单位数量和从业人员

经济普查显示，CBD功能区法人单位26050个，与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21018个相比，增长23.9%；期末从业人员76.3万人，与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54.6万人相比，增长39.7%。

其中东扩之后的CBD中心区，法人单位11480个，占功能区法人单位总体的44.1%；期末从业人员36.7万人，占功能区从业人员总体的48.1%。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CBD功能区内，内资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占功能区法人单位的91.8%和75.6%；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占功能区的8.2%和24.4%。

表9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的CBD功能区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数
	期末从业人员

	
	 功能区
	#东扩后中心区
	功能区
	#东扩后中心区

	合  计
	26050
	11480
	762720
	366590

	内资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23913

669

1468
	10247
411
822
	576703

52189

133828
	247215
26432
92943


从行业分类看，功能区法人单位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法人单位7749个，占功能区法人单位数29.7%；从业人员14万人，占功能区从业人员的18.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占功能区法人单位的29.2%和27.7%。
表10                按行业划分的CBD功能区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数(个)
	期末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6050
	762720

	  第二产业小计
	1062
	67262

	    制造业
	502
	24069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2
	4441

	    建筑业
	548
	38752

	  第三产业小计
	24988
	69545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21
	2561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858
	28288

	    批发和零售业
	7749
	139751

	    住宿和餐饮业
	1308
	60501

	    金融业
	176
	29374


	    房地产业
	1418
	6882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615
	210948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2053
	2845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90
	8580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238
	16286

	    教育
	456
	19232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94
	1445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012
	21989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200
	23161


2、经营情况

经济普查显示，2008年，CBD功能区内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3021.5亿元，与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11655.9亿元相比，增长97.5%，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948.3亿元，与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2817.2亿元相比，增长1.5倍，利润总额755.1亿元。

其中东扩之后的CBD中心区，法人单位资产总量9285.9亿元，占功能区法人单位资产总体的40.3%；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227.9亿元，占功能区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的46.5%；实现利润总额180.2亿元，占功能区法人单位利润总体的23.9%。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功能区内，内资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734.6亿元，占功能区内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的53.7%；实现利润总额525.2亿元，占69.6%。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占功能区的46.3%和30.4%。
表11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CBD功能区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合  计
	23021.5
	6948.3
	755.1

	内资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17098.5

1348.5

4574.5
	3734.6

378.5

2835.2
	525.2

31.2

198.7


从行业划分看，批发和零售业主营业务收入3539.4亿元，占功能区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50.9%，利润总额149.0亿元，占19.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1105.7亿元，占功能区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15.9%，利润总额232.1亿元，占30.7%。
表12             按行业划分CBD功能区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合  计
	23021.5
	6948.3
	755.1

	  第二产业小计
	678.1 
	332.6 
	7.7 

	    制造业
	179.8 
	95.7 
	0.6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66.4 
	37.5 
	2.9 

	    建筑业
	231.9 
	199.4 
	4.2 

	  第三产业小计
	22343.4 
	6615.8 
	747.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10.3 
	109.9 
	1.6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75.5 
	147.5 
	-1.3 

	    批发和零售业
	2450.7 
	3539.4 
	149.0 

	    住宿和餐饮业
	235.7 
	119.9 
	14.5 

	    金融业
	7396.8 
	717.0 
	272.9 

	    房地产业
	4215.8 
	549.7 
	79.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918.3 
	1105.7 
	232.1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208.2 
	244.5 
	3.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3.3 
	8.1 
	-0.1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25.0 
	12.9 
	-0.6 

	    教育
	56.8 
	7.2 
	-0.4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65.8 
	7.2 
	0.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89.1 
	46.4 
	-3.1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222.1 
	0.3 
	… 


（二）电子城功能区基本情况

1、单位数量和从业人员

经济普查显示，2008年末，电子城功能区内有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法人单位6867个，占全区法人单位总数的11.9%，法人单位数与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5470个相比，增长25.5%；期末从业人员20.4万人，与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15.3万人相比，增长33.3%。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法人单位占功能区法人单位总数的91.8%，从业人员占功能区法人单位的65.5%。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法人单位数占8.2%，从业人员占34.5%。
表13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电子城功能区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数
	期末从业人员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人）
	构成（%）

	合  计
	6867
	100.0
	203578
	100.0

	内资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6301

98

468
	91.8

1.4

6.8
	133312

11376

58890
	65.5

5.6

28.9


从行业划分看，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和工业企业数量和从业人员较多，占功能区法人单位数量和期末从业人员的66.7%和58.4%。
表14                按行业划分的电子城功能区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数(个)
	期末从业人员（人）

	合  计
	6867
	203578

	  第二产业小计
	802
	55754

	    制造业
	588
	43210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
	1113

	    建筑业
	209
	11431

	  第三产业小计
	6065
	14782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14
	10698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410
	18722

	    批发和零售业
	2112
	35054

	    住宿和餐饮业
	319
	12901

	    金融业
	12
	409

	    房地产业
	291
	816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158
	25470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715
	1410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2
	1223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386
	3127

	    教育
	133
	7063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59
	398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4
	1752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20
	5144


2、经营情况

2008年，电子城功能区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167.7亿元，占全区法人单位资产总量的4.9%，与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1318.7亿元相比，增长64.4%；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02.9亿元，占全区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的10.5%，与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683.7亿元相比，增长90.6%；实现企业利润总额103.5亿元。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2008年，电子城功能区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34.2亿元和768.8亿元，占功能区主营业务收入的41.0%和59.0%；实现利润总额18.5亿元和85.0亿元，占17.9%和82.1%。

表15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电子城功能区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合  计
	2167.7
	1302.9
	103.5

	内资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1178.1

174.7

814.9
	534.2

89.9

678.9
	18.5

2.2

82.8


从行业划分看，在功能区的各个行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主营业务收入560.8亿元，占功能区主营业务收入的43.0%；实现利润总额55.6亿元，占功能区利润总额53.7%。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266.5亿元，占20.5%；利润总额20.4亿元，占19.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176.4亿元，占功能区总体13.5%。
表16             按行业划分电子城功能区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合  计
	2167.7 
	1302.9 
	103.5 

	  第二产业小计
	501.9 
	351.7 
	21.8 

	    制造业
	394.4 
	264.3 
	20.2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2.0 
	2.2 
	0.2 

	    建筑业
	75.6 
	85.3 
	1.5 

	  第三产业小计
	1665.8 
	951.1 
	81.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1.0 
	18.2 
	0.1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30.3 
	126.1 
	6.7 

	    批发和零售业
	453.2 
	560.8 
	55.6 

	    住宿和餐饮业
	14.1 
	14.7 
	0.3 

	    金融业
	105.0 
	4.3 
	1.8 

	    房地产业
	360.0 
	50.6 
	-1.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13.1 
	118.1 
	19.6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93.6 
	44.4 
	-1.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3 
	1.6 
	-0.1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3.6 
	3.4 
	… 

	    教育
	33.6 
	0.9 
	…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4.4 
	4.6 
	0.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7.5 
	3.4 
	-0.5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14.2 
	… 
	… 


（三）奥运功能区基本情况

1、单位数量和从业人员

经济普查显示，奥运功能区法人单位13350个，占全区总数的23.1%，与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13198个相比，增长1.2%；期末从业人员32.0万人，占全区总数的20.6%，与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30.0万人相比，增长6.7%。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2008年，奥运功能区拥有内资法人单位12994个，占功能区总体97.3%；期末从业人员29.8万人，占总体93.2%。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法人单位356个，占总体2.7%；期末从业人员2.2万人，占总体6.8%。

表17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奥运功能区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数
	期末从业人员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人）
	构成（%）

	合  计
	13350
	100.0
	319612
	100.0

	内资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12994

136

220
	97.3

1

1.7
	297885

10448

11279
	93.2

3.3
3.5


从行业划分看，批发和零售业以4344个法人单位位居首位，占功能区法人单位总数32.5%；从业人员5.6万人，占功能区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总体17.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占全部功能区法人单位的比重分别为23.7%和14.2%。
表18               按行业划分的奥运功能区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数(个)
	期末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3350
	319612

	  第二产业小计
	617
	43755

	    采矿业
	1
	9161

	    制造业
	247
	11783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1
	869

	    建筑业
	358
	21942

	  第三产业小计
	12733
	27585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00
	599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572
	8122

	    批发和零售业
	4344
	55580

	    住宿和餐饮业
	617
	25238

	    金融业
	69
	3500

	    房地产业
	598
	2814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158
	45447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1509
	3814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5
	1927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612
	12573

	    教育
	264
	22529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97
	1194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08
	11513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120
	5206


2、经营情况

经济普查显示，2008年，奥运功能区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6729.1亿元，占全区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量的37.8%，与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8479.1亿元相比，增长97.3%；企业主营业务收入2783.5亿元，占全区第二、产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的22.5%，与第一次经济普查时的1422.7亿元相比，增长95.6%；企业利润总额355.0亿元。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651.9亿元和131.6亿元，占功能区主营业务收入的95.3 %和4.7%；实现利润总额347.7亿元和7.3亿元，占97.9%和2.1%。

表19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奥运功能区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合  计
	16729.1
	2783.5
	355.0

	内资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16346.3

232

150.8
	2651.9

75.9

55.7
	347.7

6.6

0.7


从行业划分看，批发和零售业主营业务收入1837.3亿元，占功能区主营业务收入的66.0%；利润总额49.3亿元，占功能区利润总额的13.9%。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主营业务收入210.8亿元，占功能区主营业务收入的7.6%；利润总额19.8亿元，占功能区利润总额的5.6%。
表20             按行业划分奥运功能区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合  计
	16729.1 
	2783.5 
	355.0 

	  第二产业小计
	509.0 
	231.5 
	-3.1 

	    采矿业
	198.1 
	51.4 
	-1.0 

	    制造业
	84.5 
	49.3 
	-4.0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6.1 
	6.0 
	0.1 

	    建筑业
	190.3 
	124.7 
	1.7 

	  第三产业小计
	16220.1 
	2552.1 
	358.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88.8 
	70.6 
	29.2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47.4 
	23.1 
	-0.3 

	    批发和零售业
	2132.2 
	1837.3 
	49.3 

	    住宿和餐饮业
	48.1 
	35.0 
	-1.1 

	    金融业
	1406.7 
	38.4 
	22.1 

	    房地产业
	1273.7 
	178.6 
	16.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310.2 
	112.4 
	221.3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483.5 
	210.8 
	19.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0.1 
	7.9 
	0.8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8.4 
	8.0 
	… 

	    教育
	114.4 
	3.4 
	-0.3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50.6 
	1.1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91.9 
	25.3 
	0.7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44.0 
	0.1 
	0.1 


四、新兴产业经济基本情况

1、现代服务业基本情况

经济普查显示，全区现代服务业资产总计35382.2亿元，占第二、三产业资产总量的79.9%；主营业务收入4443.2亿元，占35.9%；利润总额892.3亿元；从业人员75.4万人，占48.6%。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内资法人单位的主营业务收入为2966.6亿元，占全区现代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的66.8%。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的主营业务收入为1476.6亿元，占33.2%。

表21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的现代服务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资产总计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人)
	(亿元)
	(亿元)
	(亿元)

	合  计
	754122
	35382.2 
	4443.2 
	892.3 

	内资
	618594
	29739.1 
	2966.6 
	786.1 

	港澳台商投资
	39765
	1598.0 
	299.0 
	27.4 

	外商投资
	95763
	4045.1 
	1177.6 
	78.7 


从行业分类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在现代服务业中发展较快，四个行业2008年主营业务收入3761.4亿元，占现代服务业总体84.7%。

表22          按行业大类划分的现代服务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资产总计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人)
	(亿元)
	(亿元)
	(亿元)

	合  计
	754122
	35382.2 
	4443.2 
	892.3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57147
	362.5 
	307.3 
	5.3 

	金融业
	34047
	9108.6 
	761.9 
	290.0 

	房地产业
	117685
	6401.2 
	874.8 
	101.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09101
	17857.3 
	1492.0 
	475.1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94937
	898.3 
	632.7 
	24.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675
	16.6 
	9.5 
	-0.2 

	教育
	63885
	292.3 
	130.4 
	-0.6 

	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业
	31670
	126.9 
	112.1 
	0.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8975
	318.5 
	122.5 
	-3.7 


2、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

经济普查显示，高技术产业法人单位1063个，占全区法人单位数的1.8%；从业人员平均人数5.6万人，占全区总体的3.6%。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的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占全区高技术产业法人单位的76.7%和56.3%；港澳台商投资及外商投资的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为23.3%和43.7%。

表23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的高技术产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个数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人）
	构成（%）

	登记注册类型
	1063 
	100.0
	55865 
	100.0

	  内资
	815 
	76.7
	31466 
	56.3

	  港澳台商投资
	49 
	4.6
	5637 
	10.1

	  外商投资
	199 
	18.7
	18762 
	33.6


从行业划分看，高技术制造业法人单位数量379个，从业人员37.3万人，分别占高技术产业的35.7%和 66.8%；公共软件服务业法人单位数量684个，从业人员18.5万人，占高技术产业的64.3%和36.2%。

表24         按行业划分的高技术产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个数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数量（个）
	构成（%）
	数量（人）
	构成（%）

	合计
	1063 
	100.0
	55865 
	100.0

	高技术制造业
	379
	35.7
	37333
	66.8

	公共软件服务
	684
	64.3
	18532
	36.2


经济普查显示，高技术产业资产总计407.1亿元，占全区第二、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量的0.9%；营业收入279.6亿元，占2.3%；上缴税金14.0亿元；利润总额17.0亿元。

从登记注册类型上看，内资高技术产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为107.3亿元，占全区高技术产业的38.4%。港澳台商投资及外商投资高技术产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为172.3亿元，占全区高技术产业收入的61.6%。

表25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的高技术产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亿元）
	营业收入（亿元）
	利润总额（亿元）

	登记注册类型
	407.1 
	279.6 
	17.0 

	  内资
	286.2 
	107.3 
	15.0 

	  港澳台商投资
	27.7 
	62.5 
	1.3 

	  外商投资
	93.2 
	109.8 
	0.6 


从行业分类看，高技术制造业资产总计350.3亿元，占全区高技术产业资产总量的86.0%；营业收入223.0亿元，占78.9%。公共软件服务业资产总计56.7亿元，占全区高技术产业资产总量14.0%；营业收入56.6亿元，占21.1%。
表26         按行业划分的高技术产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资产总计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合计
	407.1 
	279.6 
	17.0 

	高技术制造业
	350.3 
	223.0 
	15.4 

	公共软件服务
	56.7 
	56.6 
	1.6 


3、文化创意产业基本情况
经济普查显示，全区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494.1亿元占全区总体3.4%，业务收入1303.8亿元，占全区总体的10.5%，利润总额7.0亿元。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全区内资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的业务收入为679.9亿元，占全区文化创意产业收入的52.2%。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的业务收入为624.0亿元，占全区文化创意产业收入的47.9%。

表27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的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资产总计
	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人)
	(亿元)
	(亿元)
	(亿元)

	合  计
	225241
	1494.1 
	1303.8 
	7.0 

	内资
	154840
	992.0 
	679.9 
	-0.4 

	港澳台商投资
	10841
	81.6 
	88.0 
	-0.9 

	外商投资
	59560
	420.5 
	536.0 
	8.3 


从九大领域划分看，全区文化创意产业以其他辅助服务、广告会展、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和旅游、休闲娱乐为主体，四个领域2008年收入合计为1112.1亿元，占文化创意产业总体85.3%。

表28          按九大领域划分的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资产总计

（亿元）
	收入合计（亿元）
	利润总额（亿元）

	合计
	225241
	1494.1 
	1303.8 
	7.0 

	  文化艺术
	10714
	61.0 
	29.1 
	-0.7 

	  新闻出版
	23698
	134.7 
	76.3 
	0.4 

	  广播、电影、电视
	4329
	79.2 
	21.8 
	-0.3 

	  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
	51594
	326.7 
	273.5 
	0.9 

	  广告会展
	38672
	259.5 
	294.6 
	1.7 

	  艺术品交易
	4924
	37.0 
	35.6 
	2.4 

	  设计服务
	18211
	38.0 
	28.7 
	1.3 

	  旅游、休闲娱乐
	24510
	196.5 
	165.4 
	-2.0 

	  其他辅助服务
	48589
	361.5 
	378.6 
	3.3 


注释：

1、 总部经济：指对一个及以上的企业或分支机构拥有控制权或行使管理权的企业组织。应同时具有以下特征：１、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２、跨地区经营；３、具有管理、运营、研发、采购、销售等全部或者部分职能；４、资产达到１亿元及以上。对于拥有一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满足资产和营业收入均在１亿元及以上。将总部企业划分为一级总部和下属二级单位两个层级。一级总部为国内企业在京设立的全国性总部，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的地区总部，总部企业数量为一级总部数量，总部企业经济量包括总部本身和在京下属二级单位的经济量。
2、 非公经济：指资产由我国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的“非公有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以及主要经费来源于私人、港澳台资和外资的非企业法人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私人、港澳台及外商控股是指由其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经济成分。非公经济基本情况不包含个体经营户的数据。
3、 功能区口径：按照区“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统计口径：

奥运功能区地域范围包括奥运村、大屯、亚运村、来广营西部、安贞、和平街、小关、香河园、太阳宫北部等9个街道和地区办事处。其中：来广营西部指来广营地区内除东湖渠居委会和来广营村委会以外的地域范围；太阳宫北部指太阳宫地区内除尚家楼48号院居委会、牛王庙居委会和牛王庙村委会以外的地域范围。不是核心区。

CBD功能区地域范围包括建外、朝外、呼家楼、三里屯、六里屯、麦子店、团结湖、八里庄、双井、劲松、潘家园、左家庄、东风、高碑店、平房、南磨房北部、太阳宫南部等17个街道和地区办事处。其中：南磨房北部指南磨房东郊社区包含的地域范围；太阳宫南部指太阳宫地区的牛王庙居委会和牛王庙村委会包含的地域范围。其中CBD东扩区包括了建外、呼家楼、六里屯、八里庄、高碑店五个街乡。

电子城功能区地域范围包括望京、来广营东部、酒仙桥、将台、东坝、崔各庄西部6个街道和地区办事处及望京高新技术产业区。其中：来广营东部指来广营地区的东湖渠居委会、来广营村委会包含的地域范围。崔各庄西部指崔各庄地区的崔各庄村委会、善各庄村委会、索家坟村委会、费家坟村委会、东辛店村委会包含的地域范围。

4、 公报中列出的利润总额只包含填报企业财务报表单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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